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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

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

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

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2023年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

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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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中

煤0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63319.SH 

债券简称 20中煤01 

债券名称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

投资者)(第一期)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亿元） 30.00 

债券余额（亿元） 3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6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率情况（如

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起息日 2020.03.18 

还本付息方式 单利计息，到期偿付 

付息日 每年3月18日付息,节假日顺延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 /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

级 

AAA /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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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1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

况 

董事，监

事发生变

动 

鉴于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进

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组建第五届董事会

及监事会。根据发行人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选举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张

克先生、梁创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发行人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张少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

了该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

事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

受托管理人

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

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煤矿开采（有效期以各煤矿相关许可证的有效期限

为准）；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和储运活动）、焦炭制品、

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煤炭、铁路、港口、

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煤化工、煤焦化、煤层气、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

和铝材加工的投资与管理；煤矿机械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勘察、

建设施工、招投标代理、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

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公司经营范围最终

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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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1,929.69亿元，产生营业成本1,445.95亿元。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330.99亿元，实现净利润257.49亿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2023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19,668,221 123,911,042 -3.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9,691,698 216,198,220 6.24 

资产总计 349,359,919 340,109,262 2.72 

流动负债合计 98,157,965 104,998,190 -6.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68,419,813 70,052,552 -2.33 

负债合计 166,577,778 175,050,742 -4.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2,782,141 165,058,520 10.7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4,121,015 130,764,501 10.21 

营业收入 192,968,833 220,576,859 -12.52 

营业利润 33,099,450 33,165,752 -0.20 

利润总额 33,048,734 32,897,263 0.46 

净利润 25,748,800 25,377,932 1.4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534,049 18,240,535 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965,340 43,634,064 -1.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57,258 -22,045,926 -168.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298,072 -22,687,002 -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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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584,847 -1,097,346 44.4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4.98 11.68 28.25 

资产负债率（%） 47.68 51.47 -7.36 

流动比率 1.22 1.18 3.30 

速动比率 1.13 1.09 3.58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己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

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2,205.77

亿元和1,929.6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53.78亿元和257.49亿元。2022年度和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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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36.34亿元和429.65亿元。总

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规模100亿元。必要时，还可通过

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

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

障措施。 

1、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发行人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为各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

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各期债券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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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各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在资金监管银

行开设专项偿债资金账户。发行人将提前安排必要的还本付息资金，保证按时

还本付息。资金监管银行将履行监管的职责，切实保障发行人按时、足额提取

偿债资金。偿债专户内的资金除用于各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

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证券法》、《管理办

法》、《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中证协及有关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发行人在发行阶段或存续期内

进行信息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渠道的披露时间应当不晚于在境内外其他证券

交易场所、媒体或其他场合披露的时间。 

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将披露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发行

人将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和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分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和本年度中期报

告。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

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63319.SH 20中煤0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3月18日

付息,节假日

顺延 

5（年） 202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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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3319.SH 20中煤0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3月2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